
晋师教字〔2013〕1 号

山 西 师 范 大 学

关于印发《山西师范大学境外学习学籍、成绩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

《山西师范大学境外学习学籍、成绩管理办法》已经2013

年3月28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：山西师范大学境外学习学籍、成绩管理办法

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

二○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

山西师范大学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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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师范大学

境外学习学籍、成绩管理办法

为提高我校人才培养质量，推动本科生赴境外学习与交流

活动，规范到境外大学自主学习和校际交流学生的学籍与成绩

管理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管理对象

经学校批准，赴与我校签署交流协议的境外大学学习或自

主联系到境外大学学习的全日制在读本科生。

二、学籍管理

1. 按协议到境外大学短期学习的学生，在外事处填写出国

学习申请表，到相关部门办理离校手续，学习期满按时返校，

逾期两周不返校的学生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
2. 自主申请到境外大学短期学习的学生，学校按休学处

理，保留其学籍两年（本届学生本科毕业后两年）。

三、课程及成绩认定

1.学生在境外交流期间学习的课程，本人必须以学期为单

位、以书面的形式向教务处报告。

2.学生回国后，应及时申请并登记课程成绩和学分。申请

人必须提交境外大学出具的正式成绩单（须学校负责人签名）

和课程简介、修读学时等，课程成绩单应包含课程名称、学分

和成绩等信息。

3.教务处和学院共同成立课程认定小组对课程进行认定。

教务处将认定后的课程名称、学习成绩、课程学分计入学生成

绩档案。

4.学生因在境外学习而未修读本专业培养计划中的课程，

且在境外学习期间没有学习与其相同或者教学内容相近的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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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需要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补修并成绩合格后方能毕业。

5.自主申请出国学习的学生，在境外所学课程均不予认定

（修读学校为教育部认可的大学可以认定），必须在有效修业

年限内修满本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学分方能毕业。

四、成绩转换

境外大学的课程成绩由等级分换算为我校百分制成绩的标

准为：A=95 分（A+、A-均视为 95 分），B=85 分，C=75 分，D=65

分。由等级分换算为我校五级分制成绩的标准为：A=优（A+、

A-均视为优），B=良，C=中，D=及格。

五、成绩认定程序

学生应在返校后一个月内填写《山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境外

大学修读课程认定申请表》（见附表），向所在院、系提交认

定申请，认定小组提出认定意见，教务处审核后将成绩导入教

务系统。

学生须提交的材料：

（1）境外大学成绩单和课程简介两份（原始和复印各一

份）；

（2）《山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境外大学修读课程认定申请

表》，一式三份。

六、其他事宜

1.学生申请到境外学习期间必须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和所

在学校的管理规定，不做有损国家、学校形象的事。

2.学生申请境外学习过程中或者回国后，如有隐瞒事实、

提供伪证等情况，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。

3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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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山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境外大学修读课程认定申请表

姓名 性别

学号 专业

联系电话 E-mail 地址

国外高校 学习时间

申请认定的课程成绩和学分

课程名称（中文）
成绩

（学分）

任课教师

意见
课程名称（中文）

成绩

（学分）

任课教师

意见

学院审核意见：

院长签名(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审核意见：

处长签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主题词：印发 学生境外学习 管理办法

送：各位校领导

发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

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二○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印发

共印 15 份


